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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复议决定书

海珠府复字〔2019〕75号

申请人：广州市海珠区某美食店。

被申请人：广州市海珠区水务局。

申请人广州市海珠区某美食店不服被申请人广州市海珠区

水务局作出的海水行罚〔2019〕10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于 2019年 9月 5日提起行政复议。本府依法予以受理，现审理

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海水行罚〔2019〕104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申请人称：南某园于 2019年 3月收到南石头街道城管科通

知：小区需办理《排水许可证》，南某园《排水许可证》已过

期，因此需办理续期。由于没有找到前期办理资料，我们联系

项目公司查找前期办理资料，也到市水务局查找未果，得到市

水务局指引。小区按指引（小图纸资料不全，没有总体排水平

面图）自己先行画了小区排水平面图，于 3月底提交给了市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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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局提供的孙工邮箱。得到回复是图纸不合标准，而且小区原

来分四期开发，前期办理的四份排水证都过期了，建议整个小

区办理一份排水许可证。后来孙工告知排水许可证转为水务局

范工跟进。我们又将图纸资料发到范工邮箱（期间我们前后发

了三份图纸），得到回复都是图纸不合标准。因为小区不具备

专业画图技术，向公司领导请示安排专业公司帮忙画图。由于

基础资料不全，在公司领导帮忙下在档案馆找出小区各楼栋

CAD排水图纸提供给专业画图单位。由于小区楼栋多，管网密

集按要求出图需要较长时间，因此我们先行向区水务局邮箱提

交了《南某园广州市排水设施设计条件咨询申请表》及卫星地

图。我们也约邀水务局高工前来小区做勘察，但高工表示要按

图勘察现场，要我们先把图纸画好，再安排后续勘察工作。同

时为了顺利办好续期事宜，我们还请来公司专业工程师及排水

公司到小区现场勘察，发现小区存在雨污混排的现象，需整改

后才能办理《排水许可证》。经过对小区排水管道勘察，公司

专业工程师及排水公司给出整改方案。我们马上找到施工单位

看现场及报价，我们跟进开标、审价、预算、立项等工作。整

改工程完成后管理中心于 2019年 7月 9日到海珠区水务局办理

资料提价并受理。8月 20号排水科高工来南某园踏勘现场，意

见：由于原定的雨水检测井属于市政设施，不能用作小区的检

测井，需另外做一个。我们马上联系工班报价并先行施工，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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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31日完工并通知高工到现场复核，高工安排本周内到现场

复核。

被申请人答复称：一、被申请人具有对申请人未取得污水

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向城镇排水设施排放污水的违法行为,予以

行政处罚的管辖权。

根据《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第五条第二款、第五十

条第一款以及《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管理办法》第三条

第三款的规定，被申请人在机构改革后承接了原广州市海珠区

住房和建设水务局对海珠区区域内城镇排水管理职责，负责海

珠区区域内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的监督管理工作。根据上述规

定，被申请人对申请人未取得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即向城

镇排水设施排放污水的违法行为有权予以查处。

二、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海水行罚

〔2019〕104号）（以下简称涉案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

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依据正确，程序合法。

（一）被申请人作出的涉案行政处罚决定主要证据充分,认

定事实清楚。2018年 11月 12日，被申请人在巡查中发现，申

请人在广州市海珠区江燕路燕翔路 1XX、1XX号商铺（招牌名

称：XX好）向城镇排水设施排水，被申请人遂对申请人的排

放污水现场进行调查取证。经调查，申请人未取得污水排入排

水管网许可证，擅自通过管道向城镇排水设施排放污水。为

此，被申请人即根据有关规定向申请人作出及送达《责令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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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正通知书》（海水责改〔2018〕6097号）和《询问调查通知

书》（海水询通〔2018〕5036号），责令申请人立即停止违法

行为，在 2018年 12月 11日前补办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

并于 2018年 11月 14日带相关资料到被申请人处接受询问调

查。申请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第

二十条的规定，该违法事实有询问笔录、现场照片等证据证

实。鉴于申请人违法行为持续时间长，污水排放量一般，被申

请人遂根据《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五十

条的规定，对申请人进行立案查处并于 2019年 7月 19日送达

《水行政处罚告知书》（海水罚告〔2019〕160号）。2019年

8月 15日，被申请人对申请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海水

行罚〔2019〕104号）并于 2019年 8月 17日送达给申请人。

（二）被申请人作出的涉案行政处罚决定适用法律、法规

正确。根据《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五十

条第一款以及《广州市排水管理办法》第十八条的规定，申请

人未取得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在广州市海珠区江燕路燕

翔路 1XX、1XX号商铺向城镇排水设施排水，被申请人遂根据

上述规定对申请人违法行为予以相应金额的罚款，并要求其补

办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适用法律法规正确。

（三）被申请人作出的涉案行政处罚决定程序合法。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六条第一款以及第三十一条

的规定，被申请人在作出涉案行政处罚前，向申请人送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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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行政处罚告知书》，告知了申请人享有陈述、申辩的权

利。因此，被申请人作出涉案行政处罚决定符合上述法律规定

的要求，程序合法。

（四）被申请人作出的涉案行政处罚决定内容适当。被申

请人根据《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第五十条的规定，并综

合考虑申请人行为的危害程度、整改情况、情节等因素，对申

请人作出了罚款贰仟元的行政处罚决定。被申请人作出的处罚

决定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没有超越法律的规定，是恰当的。

三、对申请人提出行政复议的回应。

申请人述说南某园小区的排水证已过期,前期的图纸资料未

能找到；补办排水证需重新画图，但图纸几次提交均不符合标

准没有通过审核；经专业的工程人员勘察现场后，发现南某园

小区存在雨污混接问题，通过整改后，排水公司检查发现缺少

检测井，需重新建设；排水公司工作人员计划本周内到现场复

核。

申请人从 2010年开始在江燕路燕翔路 1XX、1XX号商铺

从事餐饮业，并向城镇排水设施排放污水；被申请人在 2018年

11月 12日巡查及后制作询问笔录期间，均告知申请人需补办

《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被申请人作出的处罚决定在法

律规定的范围内，没有超越法律的规定，是恰当的。被申请人

在对申请人进行处罚的过程中，依法进行了调查取证、责令停

止违法行为及限期整改、询问调查、立案处罚告知和送达，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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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经审批作出及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等程序，处罚程序严

格遵循法律的规定进行。

本府查明：2018年 11月 12日，被申请人在巡查中发现申

请人未申请领取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在海珠区江燕路燕

翔路 1XX、1XX号商铺向城镇排水设施排放污水。当日，被申

请人向申请人作出《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海水责改

[2018]6097号），责令申请人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并于 2018年

12月 11日前补办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同日，被申请人

向申请人作出《询问调查通知书》（海水询通 [2018]5036

号），要求申请人于 2018年 11月 14日 14时 30分携带有关资

料到海珠区水政执法监察大队接受询问调查及听取处理意见。

上述两份通知书有被申请人盖章及两名执法人员签名并附有现

场照片。

2018年 11月 14日，申请人负责人刘某前往海珠区水政执

法监察大队接受被申请人的询问，被申请人制作了《询问笔

录》，主要记载：申请人从 2010年 8月开始营业，主要经营餐

饮业；申请人租赁了该店铺，不清楚是否已编制排水设计方

案，没有办理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2018年的月平均用水

量约 20吨，不清楚排水管管径和接入市政管网的排水管数量；

主要排放餐饮污水，污水经过自建的三级隔油池净化后，排放

至市政管网；申请人在收到《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后，将积



— 7 —

极配合执法工作。该笔录有被申请人两名执法人员及申请人负

责人刘某签名。

2019年 5月 31日，被申请人召开水行政案件合议会议，并

制作《水行政案件合议笔录》，主要记载：申请人截止于 2019

年 5月 31日仍未办理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涉嫌违反《城

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鉴于申请

人排水管径较少，违法行为未造成严重损失及污水漫溢等，违

法情节较轻，拟对申请人处以贰仟元罚款，并补办污水排入排

水管网许可证。

2019年 6月 23日，被申请人向申请人作出《水行政处罚告

知书》（海水罚告〔2019〕160号），告知申请人将对其违法

行为给予贰仟元的行政处罚，并补办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

证，申请人可在接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三日内向本机关进行陈述

和申辩，逾期不进行陈述和申辩的，视为放弃陈述和申辩的权

利。该告知书通过 EMS快递方式于 2019年 7月 19日送达申请

人。

2019 年 8 月 15 日，被申请人向申请人作出海水行罚

〔2019〕10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申请人作出罚款

贰仟元的行政处罚。该决定书通过 EMS快递方式于 2019年 8

月 17日送达申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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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查明，申请人的《营业执照》中列明，其住所为广州市

海珠区江燕路燕翔路 1XX、1XX号商铺，成立日期为 2010年 8

月 3日，经营范围为餐饮业。

以上事实，有《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询问调查通知

书》、现场照片、《询问笔录》《水行政案件合议笔录》《水

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决定书》《营业执照》、EMS快

递单等证据证实。

本府认为：根据《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第五条第二

款、第五十条第一款及《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管理办

法》第三条第三款的规定，被申请人具有对其行政区域内城镇

排水与污水处理实施监督管理的职责，以及具有对未取得污水

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即向城镇排水设施排放污水的违法行为进

行查处的职责。

《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从

事工业、建筑、餐饮、医疗等活动的企业事业单位、个体工商

户（以下称排水户）向城镇排水设施排放污水的，应当向城镇

排水主管部门申请领取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城镇排水主

管部门应当按照国家有关标准，重点对影响城镇排水与污水处

理设施安全运行的事项进行审查。排水户应当按照污水排入排

水管网许可证的要求排放污水。” 第五十条第一款规定：“违反

本条例规定，排水户未取得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向城镇排

水设施排放污水的，由城镇排水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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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期采取治理措施，补办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可以处 50

万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本案中，申请人自 2010年 8月 3日

起即在海珠区江燕路燕翔路 1XX、1XX号商铺经营餐饮业。被

申请人于 2018年 11月 12日巡查时，发现申请人未取得污水排

入排水管网许可证即向城镇排水设施排放污水，其行为已经违

反《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被

申请人随后向申请人发出《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责令申请

人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并于 2018年 12月 11日前补办污水排入

排水管网许可证。截止到被申请人作出涉案行政处罚前，申请

人仍未办理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被申请人鉴于申请人排

水管径较少，违法行为未造成严重损失及污水漫溢等，违法情

节较轻，依据《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第五十条第一款的

规定，对申请人作出贰仟元罚款并补办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

证的行政处罚，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府予以支

持。被申请人在对申请人进行处罚的过程中，依法进行了调查

取证、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及限期整改、询问调查、立案、合

议、处罚告知和送达等，程序合法，本府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

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本府决定：

维持被申请人广州市海珠区水务局作出的海水行罚

〔2019〕10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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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15日

内，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政府

2019年 10月 30日

（本件与原件核对无异）


